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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华人民共和国《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344号）第四条明确规定：危险化学品单位
从事生产、经营、储存、运输、使用危险化学品或者处置废弃危险化学品活动的人员，必须接受有关
法律、法规、规章和安全知识、专业技术、职业卫生防护和应急救援知识的培训，并经考核合格，方
可上岗作业。
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3号令《生产经营单位安全培训规定》（2006年3月1目实施）第六条规定危
险化学品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必须接受专门的安全培训，经安全生产监
管监察部门对其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考核合格，取得安全资格证书后，方可任职。
为贯彻落实文件精神，我们组织编写《危险化学品经营单位负责人和管理人员安全培训教程》一书。
本书主要介绍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危险化学品安全基础知识、危险化学品经营的安全管理、危险化学
品防火防爆及电气安全技术、现代安全管理知识和职业危害因素及预防等相关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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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危险化学品经营单位负责人和管理人员安全培训教程》主要介绍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危险化学
品安全基础知识、危险化学品经营的安全管理、危险化学品防火防爆及电气安全技术、现代安全管理
知识和职业危害因素及预防等相关知识内容。
《危险化学品经营单位负责人和管理人员安全培训教程》体现危险化学品经营单位负责人和管理人员
上岗前安全知识培训教育的特点，内容力求深入浅出、通俗易懂、涉及面宽，突出经营单位负责人和
管理人员实际需要的知识，具有较强的实用性。
可作为危险化学品经营单位负责人和管理人员安全技术知识培训教育教材，也可供危险化学品其他从
业人员和相关行业安全管理人员学习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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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2.安全生产监督管理的举报制度安全生产监督管理的部门实施监督管理，除了主动进入生产经
营单位进行检查外，建立举报制度也是一种有效的监督方式。
建立举报制度，对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来说，可以充分利用群众监督、舆论监督的作用
，及时、广泛地掌握各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的情况、线索，发现安全生产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从而
增加监督管理的力度。
因此，安全生产法规定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应当建立举报制度，以使举报监督制度化、
法定化。
在《安全生产法》第六十三条规定：“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应当建立举报制度，公开举
报电话、信箱或者电子邮件地址，受理有关安全生产的举报；受理的举报事项经调查核实后，应当形
成书面材料；需要落实整改措施的，报经有关负责人签字并督促落实。
”对于社会监督，《安全生产法》明确规定了单位和个人对有关安全生产事项的报告权和举报权：任
何单位或者个人对事故隐患或者安全生产违法行为，均有权向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报告
或者举报。
《安全生产法》第六十五条对社会群体应行使的举报权力规定：“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发现其所
在区域内的生产经营单位存在事故隐患或者安全生产违法行为时，应当向当地人民政府或者有关部门
报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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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危险化学品经营单位负责人和管理人员安全培训教程》：危险化学品从业人员安全培训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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